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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鐵路人員特考考試試題(員級) 

 

一、如果您是國營事業人員，公文製作上「簡、淺、明、確」之作

業要求，應該如何達成？請詳述之。 

 

依公文程式條例第 8 條規定，公文文字應簡淺明確，並加具標點符

號。如何落實則見於文書處理手冊的第 16 點規定，大致上以文字使用應儘

量明白曉暢，詞意清晰為原則，而就具體達成目標，以下分述之： 

(一)正確： 

文字敘述和重要事項記述，應避免錯誤和遺漏，內容主題應避免偏

差、歪曲。切忌主觀、偏見。 

(二)清晰： 

文義清楚、肯定。 

(三)簡明： 

用語簡練，詞句曉暢，分段確實，主題鮮明。 

(四)迅速： 

自蒐集資料，整理分析，至提出結論，應在一定時間內完成。 

(五)整潔： 

文稿均應保持整潔，字體力求端正。 

(六)一致： 

機關內部各單位撰擬文稿，文字用語、結構格式應力求一致，同一

案情的處理方法不可前後矛盾。 

(七)完整： 

對於每一文件，應作深入廣泛之研究，從各種角度、立場考慮問

題，與相關單位協調聯繫。所提意見或辦法，應力求周詳具體、適

切可行，並備齊各種必需之文件，構成完整之幕僚作業，以供上級

採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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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果您是機關國有財產管理人員，請詳述非公用財產經撥為公

用後，遇有那些情況，應由財政部查明隨時收回，交財政部國

有財產局接管？ 

 

依國有財產法第 39條規定，非公用財產經撥為公用後，遇有下列情事

之一者，應由財政部查明隨時收回，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管。但撥用土

地之收回，應由財政部呈請行政院廢止撥用後為之： 

(一)用途廢止時。 

(二)變更原定用途時。 

(三)於原定用途外，擅供收益使用時。 

(四)擅自讓由他人使用時。 

(五)建地空置逾一年，尚未開始建築時。 

三、如果您是機關物品管理人員，請問消耗用品之核發，應依照那

些規定辦理？請詳述之。 

 

為確保消耗用品有合理使用及流通，在核發之初須建立一定流程控制

核發的制度，依此，就消耗用品之核發，依物品使用手冊第 23 點規定辦

理： 

(一)機關為強化物品管理，對於消耗用品之核發，得訂定領用標準。領

用人應填送領物單向核發單位領用。 

(二)消耗用品領用標準訂定後，應在規定標準內核發；其因特殊情形，

超過領用標準時，由物品管理單位主管與使用單位主管會核辦理。 

(三)領用人於領物單上簽章後，應經單位主管審核蓋章，再送物品管理

單位核發。 

(四)消耗用品核發人接到領物單，應先行核對無誤後，始得發給。 

(五)同類物品，先購者先發，以免久存變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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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王小姐負責宿舍管理，請問她要進行宿舍檢核時，須包含那些

項目？請詳述之。 

 

為了確保宿舍永續使用經營，檢核就管理的一環有助於督促、監督使

用者確保宿舍合於正常使用目的及維持宿舍品質，故就檢核之目的達成，

其項目規範有必要明確規定，因此於宿舍使用手冊第 24 點規定，宿舍檢核

項目如下： 

(一)宿舍之借用，有無訂定標準，並按照標準公平辦理。 

(二)借用宿舍經核定後，有無依規定與借用人簽訂契約及辦理公證等借

用程序。 

(三)宿舍之使用情形是否合於規定，有無經常派員訪查，並依規定查

處。 

(四)宿舍之收回，有無依據相關規定及期限辦理。 

(五)宿舍設備及家具，是否有一定標準，並按照標準實施。 

(六)宿舍檢修，是否按照程序執行，能否達成嚴格審核，控制預算任

務。 

(七)臨時及緊急保養工程，是否按照規定辦理。 

(八)有關宿舍事務之各種表冊，是否依照規定格式詳細記載，按期填

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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